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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85_E6_B0_91_E4_c46_646769.htm 为规范非居民企业所

得税核定征收工作，税务总局制定了《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

定征收管理办法》，该办法自2月20日起实施。 非居民企业应

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设置账簿，准确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据实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因会计账

簿不健全，资料残缺难以查账，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准确计算

并据实申报其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采取按收入总

额、按成本费用、按经费支出换算收入三种办法来核定其应

纳税所得额，并可按照相应标准确定非居民企业的利润率。 

附件：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

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企业所得

税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非居民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企业所得税核定办法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非居民企

业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设置账簿，根据合法

、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并应按照其实际履行的功能与

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的原则，准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据实申

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四条 非居民企业因会计账簿不健全，

资料残缺难以查账，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准确计算并据实申报

其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采取以下方法核定其应纳

税所得额。 （一）按收入总额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于能



够正确核算收入或通过合理方法推定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

核算成本费用的非居民企业。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

＝收入总额×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二）按成本费用核

定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于能够正确核算成本费用，但不能正

确核算收入总额的非居民企业。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

额＝成本费用总额/（1－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经税

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三）按经费支出换算收入核定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于能够正确核算经费支出总额，但不能正确核

算收入总额和成本费用的非居民企业。计算公式： 应纳税所

得额＝经费支出总额/（1－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营业

税税率）×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第五条 税务机关可按照

以下标准确定非居民企业的利润率： （一）从事承包工程作

业、设计和咨询劳务的，利润率为15%-30%； （二）从事管

理服务的，利润率为30%-50%； （三）从事其他劳务或劳务

以外经营活动的，利润率不低于15%。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

非居民企业的实际利润率明显高于上述标准的，可以按照比

上述标准更高的利润率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第六条 非居民

企业与中国居民企业签订机器设备或货物销售合同，同时提

供设备安装、装配、技术培训、指导、监督服务等劳务，其

销售货物合同中未列明提供上述劳务服务收费金额，或者计

价不合理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相同或

相近业务的计价标准核定劳务收入。无参照标准的，以不低

于销售货物合同总价款的10%为原则，确定非居民企业的劳

务收入。 第七条 非居民企业为中国境内客户提供劳务取得的

收入，凡其提供的服务全部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应全额在中

国境内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凡其提供的服务同时发生在中



国境内外的，应以劳务发生地为原则划分其境内外收入，并

就其在中国境内取得的劳务收入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务

机关对其境内外收入划分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有疑义的，可以

要求非居民企业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并根据工作量、工作

时间、成本费用等因素合理划分其境内外收入；如非居民企

业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税务机关可视同其提供的服务

全部发生在中国境内，确定其劳务收入并据以征收企业所得

税。 第八条 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从事适用不同核定利润率的经营活动，并取得

应税所得的，应分别核算并适用相应的利润率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凡不能分别核算的，应从高适用利润率，计算缴纳

企业所得税。 第九条 拟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的非居民企业应填

写《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见附件，以下简

称《鉴定表》），报送主管税务机关。主管税务机关应对企

业报送的《鉴定表》的适用行业及所适用的利润率进行审核

，并签注意见。 对经审核不符合核定征收条件的非居民企业

，主管税务机关应自收到企业提交的《鉴定表》后15个工作

日内向其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将鉴定结果告知企业。

非居民企业未在上述期限内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其

征收方式视同已被认可。 第十条 税务机关发现非居民企业采

用核定征收方式计算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不真实，或者明显

与其承担的功能风险不相匹配的，有权予以调整。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

局可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确定适用的核定利润率幅度，并

根据本办法规定制定具体操作规程，报国家税务总局（国际

税务司）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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